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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管理办法 
 

（2014年 6月 22日中国人民银行令〔2014〕第 2号公布  自

2014 年 8月 1 日起施行）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，保障外汇市场平稳

运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外汇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外汇管理条例》），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

分支局（以下简称外汇局）是银行结售汇业务的监督管理机关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： 

（一）银行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商业银

行、城市信用合作社、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

构以及政策性银行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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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结售汇业务是指银行为客户或因自身经营活动需求办

理的人民币与外汇之间兑换的业务，包括即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

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； 

（三）即期结售汇业务是指在交易订立日之后两个工作日内

完成清算，且清算价格为交易订立日当日汇价的结售汇交易； 

（四）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是指远期结售汇、人民币

与外汇期货、人民币与外汇掉期、人民币与外汇期权等业务及其

组合； 

（五）结售汇综合头寸是指银行持有的，因银行办理对客和

自身结售汇业务、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等人民币与外汇间交

易而形成的外汇头寸。 

第四条 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，应当经外汇局批准。 

第五条 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，应当遵守本办法和其他有关

结售汇业务的管理规定。 

第二章 市场准入与退出 

第六条 银行申请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金融业务资格； 

（二）具备完善的业务管理制度； 

（三）具备办理业务所必需的软硬件设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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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拥有具备相应业务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

员。 

第七条 银行申请办理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，应当具

备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即期结售汇业务资格； 

（二）具备完善的业务管理制度； 

（三）拥有具备相应业务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人

员； 

（四）符合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从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

有关规定。 

第八条 银行可以根据经营需要一并申请即期结售汇业务和

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资格。 

第九条 银行申请即期结售汇业务或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

业务资格，应当由其总行统一提出申请，外国银行分行除外。 

政策性银行、全国性商业银行申请即期结售汇业务或人民币

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资格，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批；其他银行由

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、外汇管理部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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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银行分支机构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或人民币与外汇

衍生产品业务，应当取得已具备相应业务资格的上级机构授权，

并报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备案。 

第十一条 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期间，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的，

新设立的银行应当向外汇局重新申请结售汇业务资格；发生变更

名称、变更营业地址、经营结售汇业务的分支机构合并或者分立

等情况的，应当自变更之日起 30日内报外汇局备案。 

第十二条 银行停止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或人民币与外汇衍

生产品业务的，应当自停办业务之日起 30日内报外汇局备案。 

第十三条 银行被依法撤销或者宣告破产的，其结售汇业务

资格自动丧失。 

第三章 监督管理 

第十四条 银行应当建立、健全本行结售汇业务风险管理制

度，并建立结售汇业务经营和风险管理定期评估机制。 

外汇局对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中执行外汇管理规定的情况

实行定期评估。 

第十五条 银行应当指定专门部门作为结售汇业务的牵头管

理部门，负责督导、协调本行及其分支机构的外汇管理规定执行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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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银行应当加强对结售汇业务管理人员、经办人员、

销售人员、交易员以及其他相关业务人员的外汇管理政策培训，

确保其具备必要的政策法规知识。 

第十七条 银行应当建立结售汇会计科目，区分即期结售汇

和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，分别核算对客结售汇、自身结售汇和

银行间市场交易业务。 

第十八条 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时，应当按照“了解业务、

了解客户、尽职审查”的原则对相关凭证或商业单据进行审核。

国家外汇管理局有明确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十九条 银行办理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时，应当与

有真实需求背景的客户进行与其风险能力相适应的衍生产品交

易，并遵守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客户、产品、交易头寸等方面的

规定。 

第二十条 银行应当遵守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规定，在规定

时限内将结售汇综合头寸保持在核定限额以内。 

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限额根据国际收支状况、银行外汇业务

经营情况以及宏观审慎管理等因素，按照法人监管原则统一核

定，外国银行分行视同法人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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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尚未取得人民币业务资格的外资银行，在取得

即期结售汇业务资格以后，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申

请开立结售汇人民币专用账户，专门用于结售汇业务的人民币往

来，不适用本办法第二十条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规定。 

第二十二条 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时，可以根据经营需要自

行决定挂牌货币，并应当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

于银行汇价管理的相关规定。 

第二十三条 银行应当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向外汇局报送结

售汇、综合头寸等数据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其他相关报表

和资料，并按要求定期核对和及时纠错。 

第二十四条 银行应当建立结售汇单证保存制度，区分业务

类型分别保存有关单证，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年。 

第二十五条 银行应当配合外汇局的监督检查，如实说明有

关情况，提供有关文件、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阻碍和隐瞒。 

第二十六条 外汇局通过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等方式，加

强对银行结售汇业务的监督管理，建立健全银行结售汇业务监管

信息档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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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罚则 

第二十七条 银行未经批准擅自办理结售汇业务的，由外汇

局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照《外汇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予

以处罚。 

第二十八条 银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外汇局依照《外汇

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七条予以处罚： 

（一）办理结售汇业务，未按规定审核相关凭证或商业单据

的； 

（二）未按规定将结售汇综合头寸保持在核定限额内的； 

（三）未按规定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汇价管

理规定的。 

第二十九条 银行未按规定向外汇局报送结售汇、综合头寸

等数据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规定的其他相关报表和资料的，由外

汇局依照《外汇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八条予以处罚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三十条 未取得结售汇业务资格的银行因自身需要进行结

售汇的，应当通过具有结售汇业务资格的银行办理。 

第三十一条 非银行金融机构办理结售汇业务，参照本办法

执行，国家外汇管理局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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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8月 1 日起施行。此前规定与

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《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汇、售

汇业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国人民银行令„2002‟4 号发布）、

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结售汇业务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银发„2004‟

6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
